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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十一届监事会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一届监事会

年第四次会议于 年 月 日以办公软件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材料

汇编，会议为紧急会议并于 年 月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公司已在会议通知

中就相关情况作出说明。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人，实际出席监事 人，由公司监

事会主席高立先生召集并主持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并形成了如下决议：

一、审议《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

议案》

表决情况：公司关联监事高立、耿富华、刘霞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；鉴于本议案

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，非关联监事未过半数，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，根据公司

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

范围内办理本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，本议案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无需再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。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基于当前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及实

际经营发展情况等因素考虑，公司拟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

总额，将本次募集资金总额（含发行费用）由不超过 万元（含本数）调整

为不超过 万元（含本数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

充流动性资金及偿还债务。因募集资金总额调整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

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股（含本数）。





根据公司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

董事会有权决定修订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，包括认购协议，故本议案无

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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